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

丹建抗审〔2020〕002
关于印发《丹阳市教育局丹阳市上善幼儿园 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意见》的通知
丹阳市教育局：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》和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建抗［2002］253号）的要求和贵单位的申请，我局抗震办于 2020  年4月 3日组织专家对丹阳市上善幼儿园 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专项审查。专家组审阅了设计资料，听取了设计单位汇报，经认真讨论、质询，形成了丹阳市上善幼儿园 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意见，审查结果为“修改”。现将专家组的审查意见印发给你们，请会同勘察、设计单位严格按照专家组的意见，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抗震设计修改完善工作。
附件：
1．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；
2． 丹阳市教育局丹阳市上善幼儿园工程抗震设防专家组签名表。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抗震办公室

2020年4月3日
抄送  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抗震办公室  2020年4月3日印发  

附件1：
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

	项目名称
	丹丹阳市上善幼儿园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局
	勘察单位
	江苏省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

	建筑面积
	
	建筑高度
	m
	设防类别
	甲类设防

	场地类别
	Ⅲ类
	结构类型
	框架
	设防烈度
	

	使用功能
	公共

	审查意见：         
1. 在A、B区有斜交抗侧力构件的结构，且交角度大于15°，应分别计算各抗侧力构件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；
2. 在地面±0.00附近标高设置拉梁的框架结构，宜补充以一层梁顶作为嵌固端时的整体计算(按嵌固端位于基顶和嵌固端位于地下室顶板两种模型分别计算，拉梁层楼板应按全房间开洞，并应采用弹性楼板总纲分析），宜取两个计算模型的包络值对竖向构件进行设计；
3. 规则性：A区（1）在规定水平力作用下，楼层的最大弹性水平位移（或层间位移）大于该楼层两端弹性水平位移（或层间位移）平均值的1.2倍，属于扭转不规则；（2）、平面凹进的尺寸大于相应投影方向总尺寸的30%，属于凹凸不规则，（3）、楼板局部不连续，应采用针对性的加强措施（GB50011-2010-3.4.1条）；
4. 结构计算中，屋面多塔需作补充定义；
5. 加强非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验算，并加强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（屋顶女儿墙）。
6. 重新确认本工程框柱抗震等级；
7. 抗震构造措施抗震等级为一级时；梁、柱的钢筋配置需满足GB50011-2010-6.3节相关规定；
8. B区大悬挑结构应采取有效加强措施，（特别是11~10交11~A轴角部，抗震薄弱部位11）。
9. 建筑物抗震构造图集（苏02-2011），应采用2019年版本；
审查组组长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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